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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處註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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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本人 

 

 

主辦系系主

任 

 

 

 

教務處註冊

組、教務長 

 

 

 

教務處註冊

組 

 

 

 

學生、主辦

系、教務處課

務組 

 

 

 

  

1、 限大學部四年制二年級

及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

生。 

2、 同學應於每一學期期限

內至學生資訊系統登錄

申請。 

3、 學生所修習跨院系學程

之課程科目應至少 9 學

分不屬於學生主系、雙

主修、輔系應修之課

程，且所修 9 學分不得

列計主系最低規定畢業

學分數內。 

4、 修滿主系及跨院系學程

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之學

生，經開設學程單位審

查修畢學分確認後，由

學校發給學程證明書。 

跨院系學程申請

表 

法令依據 朝陽科技大學跨院系學程實施辦法 

備  註 
1. 承辦人： 註冊組 胡玉鈴（分機：4015）  

100/1/27 

 

至【學生資訊系統】登錄申請 

主系印出跨院系學程申請表

請系主任用印並回擲註冊組 

彙整學生申請案件簽請教務

長核准 

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審查

結果，通過時開始選修課

程 

公告跨院系學程課程規劃各

相關規定 

 

至第二專長系統維護申請跨

院系學程學生審查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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